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阳光中科（福建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司不动产限制登记公告 

 

一、基本情况 

阳光中科（福建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阳光中科”）

工作人员于 2024 年 7 月 11 日至南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查询发现公司不动产被

限制登记，相关情形如下： 

序

号 
数据源 限制单位 

被限

制人 
房屋坐落 栋号 建筑面积 限制文号 

限制

时间 

1 不动产权证：

20201200024 

江苏省无锡

市新吴区人

民法院 

阳 光

中科 

南安市霞

美镇阳光

路 1 号 

2# 厂 房

附 属 用

房 

29734.11 （ 2024）

苏 0214执

2090 号 

2024-

06-11 

2 不动产权证：

20201200024 

江苏省无锡

市新吴区人

民法院 

阳 光

中科 

南安市霞

美镇阳光

路 1 号 

2# 厂 房

附 属 用

房 

29734.11 （ 2024）

苏 0214执

2091 号 

2024-

06-11 

3 不动产权证：

20201200024 

福建省清流

县人民法院 

阳 光

中科 

南安市霞

美镇阳光

路 1 号 

2# 厂 房

附 属 用

房 

29734.11 （ 2024）

闽 0423执

保 56 号 

2024-

07-10 

4 不动产权证：

20191200291 

福建省清流

县人民法院 

阳 光

中科 

南安市霞

美镇山美

村阳光路

1 号 

 23187.99 （ 2024）

闽 0423执

保 56 号 

2024-

07-10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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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不动产权证：

20201200025 

福建省清流

县人民法院 

阳 光

中科 

南安市霞

美镇阳光

路 1 号 

3 24150.27 （ 2024）

闽 0423执

保 56 号 

2024-

07-10 

注：截至 2024 年 6 月 30 日，2#厂房附属用房及 3#厂房账面价值 79,335，332.89

元，土地使用权账面价值 24,865,127.32 元。 

二、不动产限制登记原因 

由于光伏行业阶段性产能过剩，电池环节持续亏损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公司

于 2024 年 6 月 3 日选择停产以等待盈亏平衡点的到来，同时由于 2023 年公司

三期 4GW 电池项目刚投产，导致现金流异常紧张，无力偿还即期债务。因此供应

商向法院对我司提起诉讼并申请执行，导致我司不动产限制登记。 

三、拟采取措施 

1、 本次不动产限制登记将对公司融资业务造成一定的不利影响，公司将争

取尽快解除上述被限制登记的不动产。  

2、 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依法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，敬请广大投 

资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四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《南安市不动产登记中心限制登记查询结果》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阳光中科（福建）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4年 7月 12日 


